
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督促相关企业落实

居民水电气计量和价格行为主体责任的通知

各州、市市场监管局：

为进一步规范居民生活用水、用电、用气计量和价格行为，切

实保障民生基本权益，现将《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规

范居民水电气计量和价格行为提醒告知书》下发给你们，请及时传

达至辖区内各相关服务企业。请各单位依据职能职责，督促相关企

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，并加强对企业落实情况的指导和监督检查，

确保各项提醒事项落到实处，切实规范计量和价格行为，维护公平

有序的市场秩序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。

工作中如遇重大情况和问题，请及时报告省局。

附件：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居民水电气计量

和价格行为提醒告知书

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5年 9月 11日

（联系人：龙 燕 联系电话：1821349350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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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居民

水电气计量和价格行为的提醒告知书

各供水、供电、供气服务企业：

为持续规范居民生活用水、用电、用气计量和价格行为，切实

保障民生基本权益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计量法实施细则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《政府制定价格听证

办法》《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，现就有关

事项提醒如下，请各供水、供电、供气服务企业结合实际，认真抓

好贯彻落实。

一、计量方面

（一）增强法律意识

认真学习并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计量法实施细则》等法律法规，以及国家及省级关于加强民用“三

表”管理的相关指导意见，切实增强法治观念和服务意识，强化社

会责任，确保各项规定严格执行。

（二）履行主体责任

加强对民用“三表”的计量管理，提升合格计量器具和优质公

共服务供给能力。建立完善民用“三表”强制检定计量器具管理档

案，对在用民用“三表”进行登记造册，及时报当地市场监管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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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案，严格执行民用“三表”首次检定及轮换制度，切实保证在用

民用“三表”计量的准确性。

（三）规范首次强制检定管理

在安装使用民用“三表”前，必须经法定计量检定机构实施首

次强制检定，经检定合格并取得《检定证书》或加贴强制检定合格

标识（封印标志）后，方可安装使用。严禁安装使用未取得型式批

准证书或假冒伪劣的民用“三表”，杜绝利用民用“三表”进行计量

作弊，确保计量准确可靠，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。

（四）畅通投诉渠道

认真对照国家、省、市现行政策开展自查自纠，对发现的问题

立即整改，主动接受业主及社会监督。畅通群众投诉渠道，完善投

诉处理机制，及时妥善处理群众反映的计量纠纷并反馈结果，对使

用中发现计量性能明显失准和用户投诉的民用“三表”，应立即停用

并及时更换经检定合格的仪表。如双方协商需送检，送检期间不得

影响用户水、电、气的正常使用。

二、价格方面

（一）严守居民价格红线，杜绝政策“走样”执行

１.刚性执行政府定价：严格按照政府批复的居民水电气基础价

格、阶梯分档标准（如用电量分档、用气量季节调整）、计价周期执

行，不得擅自缩短计费周期、提高分档起点或变相调整单价。

２.清理违规收费项目：全面自查收费清单，立即停止收取“开

口费”“接入费”“远程抄表费”等未经政府定价目录批准的费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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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将工程建设、设备维护等成本以“服务费”名义转嫁居民，严

禁向用户收取水电气计量装置费用。

３.精准落实惠民政策：建立特殊群体（低保户、特困人员、残

疾人、80岁以上老年人等）台账，确保价格减免、补贴政策“应享

尽享”。

（二）强化价格信息公示，保障居民知情权

１.拓展公示渠道：水电气企业在营业网点、社区公告栏、小区

单元门等线下位置显著公示的同时，通过企业官网、APP、微信公众

号等线上平台同步公开，确保老年人、不使用智能设备居民“看得

见、读得懂”。对于抄表到户和合表用户居民可在线上通过企业官网、

APP、微信公众号等线上平台查询水电气收费明细，线下通过社区公

告栏、小区单元门等显著位置公示水电气用户收费明细。

２.明确公示内容：清晰列出居民电气基础价格、阶梯价格表（含

分档数量、对应单价）、收费项目及标准、优惠政策适用条件与办理

方式、计量器具校验周期、投诉举报电话（12315及企业专线）等，

内容需标注政策依据及生效时间。

３.及时动态更新：遇价格调整、政策变动（如阶梯气价联动机

制启动），需提前 7个工作日公示调整方案、计算依据及执行时间，

并通过短信、社区通知等方式主动告知居民，同步做好政策解读工

作。

（三）规范计费收费全流程，严防“暗箱操作”

１.保障计量准确：严格按照国家计量标准定期校验居民水电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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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具，校验结果主动向居民公示；对超期未校验、计量异常的表具，

应免费更换并追溯核查历史数据，多收费用需全额退还。

２.禁止强制捆绑消费：不得强制居民购买指定品牌燃气报警

器、净水器等设备，不得将“购买增值服务”作为开户、通气的前

提条件；居民自主选择的设备安装，收费标准需单独公示并明码标

价。

（四）优化民生服务保障

１.提升便民服务水平：针对老年人、行动不便居民，提供上门

查询账单、政策咨询、优惠申请代办等服务；线上缴费平台需保留

现金、线下缴费渠道，不得强制要求“扫码缴费”。

２.用户可通过建设主管部门、企业官网、APP等查询水电气施

工企业的相关资质信息。


